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严格规范林间种植行为及发展林下经济的规定（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关于林下经济发展的政策要求，科学利用我县林地资源，规范林间种植行为，在确保森林生态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生态保护与农民增收双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退耕还林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及《全国林下经济发展指南（2021—2030年）》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严格规范林间种植行为及发展林下经济的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基本原则

（一）坚持生态优先。在确保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不改变林地用途、不影响林木正常生长的前提下，科学利用林地资源，适量、适度、合理开展林间种植。

（二）坚持科学发展。根据区域自然条件、林地资源等状况，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坚持以营造林为主，因地制宜选择林间种植模式。

（三）坚持规范管理。严格保护森林资源，规范健全林间种植管理机制，有序开展林间种植，发挥林地资源综合效益。
第二章 种植准入与技术规范

第二条 用地范围

（一）允许利用：生态林、商品林成林地（需满足本章第三条验收标准）。

（二）禁止利用：

1. 公益林地、天然林地及林地保护等级为一、二级的林地；

2. 自然保护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的林地；

3. 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重要栖息地（生境）及生物廊道内的林地；

4.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开展林间种植的林地。

第三条 准入标准

（一）成林指标：造林地块经验收达到成林标准，株数保存率≥80%，乔木郁闭度≥0.2或灌木覆盖度≥40%。

（二）造林配置：采用行列式配置的，乔木行间距≤8米，灌木行间距≤6米。

（三）时间限制：造林第二年成活率达85%以上，三至五年成林后方可申请。采伐迹地更新造林前和未成林造林地一律不得开垦耕种。

第四条 林下经济模式

（一）鼓励模式：允许开展“林药”、“林草”、“林菌”、“林菜”、“林苗”、“林畜”、“林禽”“林下旅游”等模式复合经营，种植模式原则上选择多年生抗旱品种。

（二）严禁行为：

1. 严禁种植影响通风采光的高杆作物（如青贮、玉米、葵花等）；

2. 严禁种植需深翻深耕破坏根系的作物；

3. 严禁使用破坏林木生长的除草剂、农药；

4. 严禁引入外来有害物种。

5. 严禁人为破坏、牲畜啃食林木。

第二条 水资源管理

（一）已成林地不得新打机电井。

（二）未成林地新打水源井须经水利部门严格审批，并推广节水灌溉技术。

第三章 部门职责分工

为确保规定落实，建立“部门联动、乡镇主责、村级落实”的监管体系，各部门职责如下：

（一）县自然资源局（林草局）

1. 牵头抓总：负责政策制定、技术规范审核及全县林地资源动态监测。

2. 准入认定：对申请地块进行技术认定（郁闭度、保存率），明确禁止类和允许类区域。

3. 行政执法：依法查处违法开垦、毁林开垦、擅自改变林地用途及违规使用农药破坏林地的行为。

（二）县水利局

1. 取水监管：严格执行“成林地禁打新井”规定，审批未成林地打井申请。

2. 节水推广：落实水资源论证，指导推广林下节水灌溉技术。

（三）县农业农村局

1. 技术指导：筛选并推广适宜林下的多年生、低杆经济作物品种。

2. 投入品监管：指导科学安全使用农药化肥，严禁使用高毒、高残留及对林木有害的药剂。

（四）县公安局

1. 行刑衔接：依法打击涉嫌犯罪的违法开垦、毁坏林木案件，维护行政执法秩序。

（五）乡镇人民政府

1. 属地管理：全面负责本辖区林间种植的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

2. 审核报备：受理农户申请，组织现场核实，签署意见后向县林长办报备。

3. 合同管理：对拒不整改违规行为的承包户，依法解除土地承包合同。

（六）村级组织（村委会/网格员）

1. 网格巡查：落实“林长+网格员”制度，分片包干，每日巡查。

2. 源头管控：第一时间发现、劝阻并上报违规种植线索。

第四章 监管与奖惩

第六条 规范程序

（一）申请：承包户向发包方提交申请及《不破坏林木承诺书》。

（二）报备：发包方审核后，报县、乡两级林长办备案。

第七条 违规处置

（一）整改：对违规种植（如种植高杆作物、保存率不达标）的，责令限期整改，停止种植。

（二）收回：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合格的，由发包方依法解除合同，收回经营权。

（三）处罚：对构成违法的，由公安机关及林草部门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

（四）追责：对监管不力、履职不到位的相关人员依规依纪问责。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